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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旨
:
請

就
立
法
委
員
謝
長
廷
等
人
為
大
學
法
與
大
學
法
施
行
細
則
部
分
條
文
有
牴
觸
憲
法
疑
義
聲

說

明
:



請
書
影
本
乙
份
,
請

參
考

。

二
、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後
段
規
定
,
檢

附
聲
請
人
學

°

一
、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立
法
委
員
謝
長
廷
等
五
十
四
人
聲
請
解
釋
案
件
,
需

要
參
考
貴
司
意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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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立
法
院
謝
委
員
長
廷
等
聲
請
大
學
法
及
其
施
行
細
則
® l

分
條
文
釋
憲
案
教
育
部
之
意
見

壹
、
 
前
言
： 

s

大
學
法
自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制
定
，
經
六
十
一
年
、
七
十
一
年
(修
正
二
次
)

、
及
八
 

十
三
年
先
後
四
次
修
正
，
現
行
修
正
大
學
法
係
八
十
三
年
一
月
五
日
奉
總
統
明
令
公
布

 

，
本
部
旋
依
大
學
法
第
三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研
擬
大
學
法
施
行
細
則
草
案
，
於
八
十
三
年
八
 

月
十
九
日
奉
行
政
院
修
正
核
定
，
本
部

隨
即

：
同
年
月
二
十
六
日
發
布
「
大
學
法
施
行
細
 

則
」

，
同
時
廢
止
大
學
規
程
，
並
依
照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七
條
之
規
定
，
函
請
立
法
院
 

查
照

0

貳
、
 
大
學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之
說
明
：

按
大
學
法
第
一
條
第
.二
項
規
定

r

大
學
應
受
學
術
自
由
之
保
障
，
並
在
法
律
規
定
範
 

圍

内

，
享
有
自
治
權
」

，
故
大
學
自
治
權
應
以
法
律
規
定
為
其
基
礎
，
憲
法
第
一
百
五
十
 

八
條
規
定
「

敎
育
文
化
應
發
展
國
民
之
民
族
精
神
、
自
治
精
神
、
國
民
道
德
、
健
全
體
格
 

、
科
學
及
生
活
智
能
。
」

，
憲
法
第
一
百
六
十
二
條
規
定
「
全
國
公
私
立

L敎
育
文
化

I
 

關

，
依
法
律
受
國
家
之
監
督
。
」

，

敎

育
部
組
織
法
第
一
條
規
定
「

敎
育
部
主
管
全
國
學
 

術

、
文
化
及

敎

育
行
政
事
務
。

1_|
大
學
法
中
明
定
大
學
設
立
九
個
處
、
室

，
.以
處
理
學
校
 

有
關
行
政
事
務
，
由
於
該
等
處
(
室
)
均
屬
事
務
性
、
服
務
性
、
非
限
制
性
之
行
政
支
援
 

單
位
，
可
以
落
實
大
學
在
法
律

内
應
享
之
自
治
權
，
同
時
保
障
大
學
學
術
1
作
者
能
充
分
 

獲
得
學
術
自
由
之
保
障
，
且
以
落
實
蕙
法
所
保
障
之
學
術
自
由
為
目
標
，
應
不
致
發
生
達
 

憲
之
問
題
。
故
與
憲
法
第
十
一
條
'
第
二
十
二
條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等
條
文
並
無
抵
觸
，
而



且
正
足
以
實
現
憲
法
條
文
之
本
意
，
達
成
大
學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培
育
人
才
，
提
昇
文
化
 

等

敎

育
目
標
。

參
、大
學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九
條
第
三
項
之
說
明
：

一
、
 大
學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六
款
規
定

r

大
學
應
設
軍
訓
室
，
負
貴
軍
訓
及
護
理
課
程
 

之
規
劃
與

敎
學
」

，
故
大
學
應
實
施
軍
訓
及
護
理

敎
育
，
乃
大
學
法
所
明
訂
之
大
學
任
 

務
之
一
。
為
執
行
上
開
規
定
，
爰
於
本
法
授
權
訂
定
之
施
行
細
則
就
施
行
事
項
逐
一
規
 

範

，
其
合
憲
性
與
合
法
性
應
無
可
置
疑
。
而
軍
訓
及
護
理
課
程
之
規
劃
與

敎
學
必
須
由
 

具
有
軍
訓
及
護
理
專
業
知
能
之
軍
訓

敎
官
及
護
理

敎
師
擔
任
，
方
能
符
合

t學
之
合
理
 

分
工
，
遂
行
學
校
法
定

敎

育
任
務
。
又

敎

育
部
組
織
法
第
四
條
「

敎

育
部
設
：
：
學
生
 

軍
訓
處
」

，
同
法
第
十
六
條
又
規
定
其
職
掌
為
：

(
一
)
 

關
於
高
級
中
等
以
上
學
校
學
生
軍

ti
之
計
畫
、
指
導
及
考
核
事
項
。

(
二
)
 

關
於
學
生
軍
訓
課
程
及
設
備
標
準
之
擬
訂
與
審
核
事
項
。

(
三
)
 

關
於
軍
訓

敎

官
、
敎

員
之
選
拔
、
儲
訓
、
介
聘
、
考
核
及
進
修
事
項
。

軍
訓

敎

官
係
依
法
介
派
至
高
級
中
等
以
上
學
校
(
包
括
大
學
)
擔
任
軍
訓
課
程

敎

學
.，

.大
學
軍
訓
室
因
其
專
業
之
需
求
，
其
主
任
由

敎
育
部

I薦
職
級
相
當
之
軍
訓
先
官
二
至
 

三
人
，
由
校
長
擇
聘
之
，
應
屬
合
法
。

二
、
 軍
訓

敎
官
兼
任
軍

til
室
主
任
是
否
違
蕙
疑
義
之

説
明
：

(
一 

大
學
法
第
十
條
.
.
大
學

院

長

、
系

i-
任

、
所
長
就

敎

授
中
選
出
，
報
請
校
長
聘
請
 

兼
任
之
。
又
同
法
第
十
二
條
「

敎

務
處
、
學
生
事
務

t
、
總
務
處
置

敎

務
長
、
學

生
事
務
長
、
總
務
長
各
一
人
，
由
校
長
聘
請

敎

授
兼
任
。
但
總
務
長
得
聘
請
職
級
 

相
當
之
人
員
兼
任
或
擔
任
之
。
」



(
二
)
 

敎

育
人
員
任
用
條
例
第
二
條
「
本
條
例
所
稱

敎
育
人
員
為
公
立
各
級
學
校
校
長
、

. 
敎

師
、
職
員
、
社
會

敎
育

I構
專
業
人
員

L學
術
機
構
研
究
人
員
。
」
同
法
第
二
 

十
一
條
：

r

學
校
職
員
之

f用
，
依
其
職

t類
別
，
分
別
適
用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 

或
技
術
人
員
任
用
條
例
之
規
定
，
並
辦
理
銓
敘
審
查
。
：
：
」
又
同
法
第
四
十
條
 

「
學
校
校
長
、

敎

師
之
職
務
等
級
表
，
由

敎
育
部
定
之
.，學
校
職
員
之
官
等
、
職
 

等
及
職
務
列
等
，
適
用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
L規
定
」

。

(
三
)
 

综

觀
前
開
法
規
，
各
級
學
校
中
除
職
員
列
有
官
等
、
職
等
並
須
辦
理
銓
審
外
，
其
 

餘

敎

務
長
、
學
生
事
務
長
、
系
主
任
、
所
長
、
軍
訓
室
主
任
等
均
無
官
職
等
，
亦
 

無
須
辦
理
銓
敘
審
查
。
依
規
定
由
校
長
聘
請
兼
任
，
更
無
須
呈
請
總
統
任
命
。

(
依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「
各
機
關
初
任
簡
任
各
職
等
職
務
公
員

 

，
初
任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，
經
銓
敘
機
關
審
查
合
格
後
，
呈
請
總
統
任
命
」

。
) 

故

軍

1)11
敎

官

兼

任

軍

訓

室

主

任

，
並

非

兼

任

文

官
體
系
中
所
稱
之
文

官
。

(
四
)
 

憲
法
第
一
百
四
十
條
規
定
：

「
現
役
軍
人
不
得
兼
任
文
官
。
」

，
依
大
法
官
釋
字
 

第
二
五
〇
號
解
釋
，
係
指
正
在
服
役
之
現
役
軍
人
不
得
同
時
兼
任
、

t官
職
務
而
言
 

，
且
明
白
指
出
其
主
要
目
的
在
防
止
軍
人
干
政
。
大
學
除
私
立
學
校
為
財
團
法
人
 

非
政
府
機
關
外
，
公
立
大
學
雖
為
政
府
所
設
，
與
一
般
行
使
警
察
、
徵

税

、
維
持
 

秩
序
之
公
權
力
政
府
機
關
有
別
。
且
學
校
本
身
既
屬

敎

學
、
研
究
'
推
廣
服
務
之
 

文

敎

機
構
，
不
論
公
立
或
私
立
均
無
政
可
干
。
任

敎
於
學
校
之
軍
訓

敎
官
並
無
軍
 

權

，
更
不
致
有
干
政
之
虞
。



三
、
综

上
所
述
，
大
學
軍
訓
室
、
軍
訓
室
主
任
、
軍
訓

敎
官
之
設
置
等
當
無
達
反
憲
法
第
一
 

百
四
十
條
、
第
一
百
六
十
二
條
、
第
一
百
七
十
二
條
等
條
文
之
精
神
。

肆
、結
語
：

憲
法
第
十
一
條
所
保
障
者
為
言
論
、
講
學
、
著
作
、
及
出
版
等
自
由
，
大
學
法
第
 

一
條
第
二
項
「
大
學
應
受
學
術
自
由
之
保
障
，
並
在
法
律
規
定
範
圍

内

，
享
有
自
治
權
 

」

。
為
保
障
學
術
自
由
，
固
應
承
認
大
學
自
治
之
制
度
，
惟
大
學
自
治
之
範
圍
，
應
以
 

法
律
定
之
，
此
於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三
八
〇
號
已
有
明
示
，
且
符
合
蕙
法
第
一
百
六
十
二
 

條
規
定
由
國
家
依
法
律
執
行
監
督
之
精
神
，
大
學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所
設
單
位
 

，
即

係
依
法
設
置
。
而
軍
訓
室
既
依
大
學
法
第
十
一
條
之
規
定
設
之
，

即
有
其
設
立
、之
 

法
源
。
大
學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九
條
明
訂
置
軍
訓
室
主
任
、
軍
訓

敎

官
、
護
理

敎

師
，
負
 

責
執
行
大
學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六
款
「
軍
訓
及
護
理
課
程
之
規
劃
與

敎
學
」

，
亦
 

為
配
合
大
學
法
規
定
及
實
務
運
作
之
需
求
。
而
軍
訓
室
主
任
與
大
學
法
第
十
二
條
所
置
 

敎

務
長
、
學
生
事
務
長
，
既
均
非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所
規
範
須
銓
審
並
呈
 

請
總
統
任
命
之
人
員
，

即

非
「
文
官
」

。
是
以
，
軍

钏
室
之
設
置
符
合
憲
法
第
一
百
六
 

.十
二
條
及
釋
字
第
三
八
〇
號
，
軍
訓
室
主
任
由
職
級
相
當

t軍
訓

敎
官
兼
任
及
大
學
置
 

軍
訓

敎
官
以
執
行
大
學
法
所
定
職
掌
，
當
與
一
般
執
行
公
務
之
行
政
機
關
有
別
，
且
軍
 

訓
敎
官
不
能
亦
未
負
貴
其
他
大
學
行
政
事
務
，

即

無
達
憲
法
第
一
百
四
十
條
之
規
定
， 

且
亦
無
違
蕙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及
第
一
百
七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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